
新闻采编人员、新闻记者证、记者站管理举报电话  省委宣传部0731-82217471  省广播电视局0731-84801033  省新闻出版局0731-84302568  全国新闻记者证管理及核验网络系统网址：http：//press.gapp.gov.cn

2014年7月18日  本版编辑／邓魏  版式／熊晓丽
电话：0731-82333611  E－mail:dengw@fengone.com 新闻·凤眼时评A02

本报 所 付作 者的 稿 酬， 已包括 纸 质 及 数字形态出版
的《今日女报》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本报未能联系到的作
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本报联系

（0731-8233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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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陪唱公主”事件背后的“主唱人员”
文 / 郭元鹏
7 月 8 日下午，界首市育颍中

学 7 年级学生兰兰，到老师家补课
后一直未回。次日，满身伤痕的兰
兰在一家宾馆内被警方解救。原来，
兰兰补课完毕后被另外三名女孩非
法拘禁，逼迫她到 KTV 做“陪唱
公主”。令人震惊的是，其中一人
还是兰兰曾经的同学。7 月 15 日下
午，记者从警方了解到，未满 16 岁
的犯罪嫌疑人谢某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目前，谢某已被依法采取
强制措施。

（7 月 16 日《安徽商报》）
这三名拘禁了兰兰的未成年人的

确可恨。她们一起威逼兰兰去当“陪
唱公主”，而且还购买了暴露的服装。
但是，受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保护，对
于这三名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来说，
严肃处理应该是个不小的问题。即使
法律允许，我们处理了这些嫌疑人就
是最大的公平了吗？

显然，这三名成为犯罪嫌疑人
的女孩也是受害者。如果把整个“陪

唱公主”事件比作一场违法大戏的
话，我想，这几名女孩其实也仅仅
是个“陪唱人员”而已，而真正的“主
唱人员”还躲在幕后。

谁是“陪唱公主”事件的“主唱
人员”呢？

一是歌厅的经营者。不雇用未
成年人是劳动法的规定，而这些歌
厅让未成年人担当“陪唱公主”，显
然是在使用童工。实际上，他们的
行为还不仅仅是违法使用童工，而
是有着更大的雾霾。让未成年人穿
上暴露的服装陪别人唱歌，就已是
法律规定的涉黄违法案件了。这个“主
唱”更应该受到处罚。

二是消费的成年人。“陪唱公主”
是干什么的？就是穿上暴露的服装陪
着成年男性唱歌。而对于这些到歌
厅花钱取乐的人来说，他们显然也
是违法事件的“主唱人员”。不是他
们不懂得法律，而是法律没有追究
他们的责任。延伸了说不是还有人花
钱和未成年女孩发生关系吗？而这样
的行为按照法律却是嫖娼行为，这

需要法律更加严厉。
三是错误的价值观。这些孩

子缘何会拘禁兰兰？这是她们的
价值观出了问题，如果价值观没
有偏离航线，她们自己就不会去
当“陪唱公主”，更不会威逼别人
去当“陪唱公主”。这警示我们，
美德教育进校园，应成为当务之
急的事情。

其实，在这起“陪唱公主”事
件中，最可恶的还是歌厅，这些拘
禁了兰兰的女孩为什么不仅仅自己做
了“陪唱公主”，还威逼兰兰？这就
是受利益的引诱，他们还都不成熟，
正是金钱的引诱才让她们走上了犯罪
的道路。如果没有找一个“陪唱公主”
给多少奖励的许诺，还会有这次非
法拘禁和殴打吗？

对于整个事件来说，三名涉嫌
犯罪的嫌疑人也仅仅是个“陪唱”而
已，我们在查处案件的时候，一定
要挖出背后的“主唱”，只有这样才
能彻底解决问题。

文 / 张立美 
近日， 一 名 女 网 友 在 水

木社区发帖感叹父亲为官廉
洁， 结果 遭 到网友的人肉搜
索，被曝光在 北 京和老家 有
多套住房，她也被称之为“水
木坑爹女”。7 月 14 日，事件
当 事人、 发 帖 者 方 某 接 受了
南 都记 者的采访， 否 认 父 亲
是 网 友口中的高官， 称 北 京
的房产系与丈 夫两家共同购
买，“清者自清”。

（7 月 15 日《南方都市报》）
在全民反腐和娱乐至上的

当下，作为“官二代”的“水木
坑爹女”“大义灭亲”，自己在
网络上“揭发”当“清官”的父
亲的“腐败罪行”，瞬间吸引全
民关注和遭到人肉搜索，并不让
人意外。而且，网友人肉搜索“水
木坑爹女”在一定程度上也符
合公众行使监督权，应当理解。
不过，在法制社会的今天，不
管出于什么原因，还是什么目的，
公众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在对

“水木坑爹女”人肉搜索的时候，
应当恪守法律底线，不能采取违
法的方式对其进行人肉搜索，更
不要误伤其他人。

从目前公众人肉搜索“水
木坑爹女”的情况来看，应当
说已经有点偏离了法制轨道，让
一些官员遭到了“误伤”和牵
连。辽宁省的多名与“水木坑爹
女”同姓官员、国企干部被人
肉搜索成是“水木坑爹女”的
父亲，并纷纷接到媒体记者和
网友的求证电话，生活遭到一定
的骚扰和干扰。但是，一个人
只可能有一位父亲，不可能同时
出现多名父亲，在被人肉搜索
出来的多名方姓官员、国企干部
中，其中只可能有一个是“水木

坑爹女”的父亲，甚至目前网
友人肉搜索出来的“水木坑爹
女”的父亲压根不在里面，还
没有被真正人肉搜索出来。从
这个角度说，可以人肉搜索“水
木坑爹女”，挖出这位腐败的“清
官”，但不能乱求证、乱人肉搜
索，凡是与“水木坑爹女”同
姓的均当作其父亲处理。

再者，如果纪检部门的最
终调查结果，确实如网友推测
那样，“水木坑爹女”的父亲是
腐败分子，并被绳之以法，从
反腐败角度说，这当然是皆大
欢喜，又一次展示网友的力量。
但是，凡事没有绝对，假如纪
检部门的调查结果显示“水木
坑爹女”的父亲不是腐败分子，
连所谓的“高官”都不是，只
是普通的国企干部，“水木坑爹
女”在网络上的很多发言只是吹
牛，属于虚假内容，那么对其
进行人肉搜索以及人身攻击的
网友是否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在茫茫的网络大海之中，又该
让哪些网友承担责任？这些后
果网友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

事实上，“水木坑爹女”事
件再一次给反腐提了一个醒，依
靠“坑爹女”在无意之中“大义
灭亲”的反腐道路行不通，也
无法持续，毕竟不是每一个贪
官家里都有一名“水木坑爹女”。
而且，这种反腐还容易让网友以
身试法，采取不法手段进行人肉
搜索。要真正反腐，让民众起
到强大的监督作用，还得依赖不
动产登记制度的落实和官员家庭
财产制度的公开。只要官员财产
公开了，房产登记并公开了，根
本不必靠“坑爹女”自己在不经
意间揭发，广大民众就能查出来，
成本还低。

人肉“水木坑爹女”应恪守法律底线

诅咒式小广告
“老太太撕一张条，少活一天。”昨日，一则诅咒式小广告出

现在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碧兴园小区。由于附近小区较为老旧，
不少小广告涌入社区内，出现在小区中的各处。小区内的老人和
居委会工作人员利用空闲时间自发清理小广告，这则诅咒式小广
告针对的正是这些清理广告的老人。（据 7 月 16 日《北京青年报》）

师德建设仅靠“划红线”还不够
文 / 郭文婧
严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

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有价
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教育部
出台《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
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划出
教师行为的 6 条红线，并规定“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

（7 月 15 日《北京青年报》）
教育部的此项规定，网上评价

两极，一极评价为“史上最严”，并
呼吁真正执行；另一极则认为依然是

“官样文章”，建议还是先把那些强
奸、诱奸、猥亵学生的校长、教师
送进监狱吧！教师收礼是教育领域的
沉疴难症之一，加大治理毫无疑问
是应该的、紧迫的。但教育部这次“教
师禁令”能走出以往的尴尬吗？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哲
学之永恒主题与难解之谜。法律主
要解决“禁止”什么的问题、“必须
怎样”的问题，带有强制性；道德
主要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带有

倡导性。因此，解决路径也就不相
同了，“禁止”性的东西交给司法去
解决，“倡导”性的东西交给行业自
律组织去解决。某些行政权力，有时
具有“膨胀、自肥、自我保护”的
腐败倾向，注定它们出台“禁令”容易、
保证“禁令”不易。

我们只要看看西方教师伦理的
演变，就会发现其鲜明特征：一是
适用对象已从教师转向了所有的教育
者；二是主要内容已从教师自身转向
了对学生的承诺和对职业、专业的承
诺；三是重心的基调已从现实主义转
向了理想主义；四是主体本位已从
教师转向学生。道理很简单，教育
是培养人的工作，最主要的不是禁
止做什么，而是应该做什么，不解决
应该做什么，即使解决了“禁止做什
么”，也只是消极的。

说穿了，教师之所以接受“请
客送礼”，有两个主要内因，一是
教育还没能回到该做什么的本真，
加上教育资源不均衡，学生及家

长不得不请客送礼；二是教师地
位的客观重要没在现实中得到保
障，信仰与荣誉感的缺失导致教
师接受“请客送礼”见怪不怪。
当然，教师之所以接受“请客送
礼”，也有两个直接外因，一是本
应该纳入师德建设的教育行政部
门从业人员却成了“他者”，系统
一个要素的腐败，难免传染；二
是法律与伦理缺乏区隔、行政与
司法缺乏制衡，师德建设就成了
教育行政部门闭门造车的自说自
话。

不能不赞成教育部出台类似“禁
令”的良善初衷，但教师伦理建设
是个系统工程，这种仅靠行政内部

“禁令”的方式，有可能就是按下一
个“葫芦”浮起另一个“瓢”，因为
它不解决教师伦理的根本问题。教
育部类似禁令出台得还少吗？可以往
的效果究竟如何呢？“禁令”多一个
不多，但愿这次“史上最严”的教
师禁令，能够迅速见效。

“拾金索酬”背后的情理与法理
文 / 苑广阔
成都市 10 岁的小峰在公交车

上捡到一个钱包，包中有 491 元现
金。对于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而言，
这笔钱足以实现他眼下最大的愿
望——买一辆自行车。妈妈对此也
没有表示反对，但提出了另一种解
决办法：找到失主，归还钱包中的
银行卡、身份证等物品，但要求失
主给 1000 元钱，作为孩子购买自
行车的资金。（7月15 日《成都商报》）

这则“拾金索酬”故事既不是
拾金不昧，也不是拾到别人的钱物
占为己有，但是这对经济拮据母子
的表现，在道德层面也称不上是完
美：他们联系了失主，愿意归还钱
包里的证件钱物，但是希望失主帮
孩子买一辆梦寐以求的自行车用来上
学。虽然事情最终在善解人意的失
主的配合之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但这件事背后所体现出的情理与法
理，还是值得我们好好探讨一番。

其实，当小峰在公交车上捡到
钱包时，他是有多种选择的。比如

他可以直接拿走钱包里面的钱去给自
己买一辆自行车，但是这样无疑是
极不道德的行为。他还可选择把钱
包还给失去，不图任何报答，这是
一种值得肯定的美德。而这对母子
最终在“道德”和“非道德”之间
选择了一种折中的办法：既归还失主
的钱包，同时又索取一定的报酬——
因为穷困的他们需要一辆自行车。

他们的这种做法，无疑不太符
合“拾金不昧”的传统主流价值观，
因为我们更希望拾到财物的人，能够
无条件地归还失主财物。但我们也
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价值
观的多元，社会对于“拾金不昧”已
经有了道德与法律上新的选择。《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9条规定：

“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
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
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第 112条
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
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
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权利人悬赏
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

按照承诺履行义务。”
这也就是说，小峰母子“拾金

索酬”的行为，尽管不符合传统的
道德价值观念，但是却并不违反法
律，而是在法律允许和保护的范围
之内。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法
律在保护拾得人索酬权利的同时，
还规定索酬金额必须符合拾得人保
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而不能
狮子大开口，否则就会从合法变成违
法。我国《刑法》规定，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要挟
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
就是敲诈勒索。这也就意味着有偿
归还和敲诈勒索也不过是一步之遥，
当事人必须把握好其中的度，以免索
取合理报酬不成反而触犯法律，得
不偿失。

发生在成都市的这起“拾金索
酬”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拾到
别人财物时如何做出情理与法理选
择的样本，其中所体现出的是非道
德与法律概念，无疑是值得我们好
好体味的。


